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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規劃作業第 53次研商會議 

─高雄市、屏東縣、澎湖縣國土計畫（草案）修正事宜 

會議紀錄 

壹、會議時間：109年 10月 27日（星期二）下午 2時 30分 

貳、會議地點：本署 107會議室 

參、主持人：林組長秉勳 

肆、出席人員：（如簽到表） 

紀錄：蔡佾蒼 

伍、結論： 

一、討論事項 

議題一、高雄市國土計畫(草案)修正情形 

結論： 

（一）就「第二章 現況發展與預測」，有關計畫人口涉及電力

資源供需部分，請高雄市政府依照經濟部書面意見補充

相關資料推估情形。 

（二）就「第三章 空間發展及成長管理計畫」有關未來發展

地區之國土功能分區調整原則，請參考通案範例修正，

補充納入通案調整原則。 

（三）就「第四章 氣候變遷調適計畫」，請參考通案範例修正，

俾計畫內容更臻完善；另就城 2-3案件「左營軍港填築

範圍」是否位於淹水熱區，請高雄市政府再予釐清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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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就「第五章 部門空間發展計畫」運輸部門內容，交通

部針對高雄機場遷建等文字論述已多次提出意見，請高

雄市政府會後就前開意見洽交通部確認文字論述方向，

若無法取得共識，建議高雄市政府按通案原則（應屬行

政院或交通部宣示之重大政策、方案）刪除相關文字。 

（五）就「第六章 國土功能分區劃設及管制」，請高雄市政府

加註說明國土功能分區分類面積統計數值與行政院主

計總處統計數值不一致之緣由，包括電腦圖資計算差異、

東沙環礁國家公園劃設等。 

（六）就「第八章 應辦事項及實施機關」，請高雄市政府補充

各應辦事項之作業期程，以利後續各有關機關據以配合

推動。 

（七）有關左營軍港填築範圍檢附屬國家重大建設核定函或相

關證明文件，請高雄市政府會後洽國防部確認相關核定

函文機密等級，如非屬機密文件則補充納入規劃技術報

告。 

（八）請高雄市政府參考本次會議機關所提之文字修正建議與

通案性建議事項辦理計畫草案相關內容修正作業，並函

報本部辦理核定作業。 

議題二、屏東縣國土計畫(草案)修正情形 

結論： 

（一）就「第二章 現況發展與預測」，請於計畫草案納入人口

分派及都市計畫計畫人口調整指導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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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就「第四章 氣候變遷調適計畫」，請參考通案範例修正，

俾計畫內容更臻完善。 

（三）就「第五章 部門空間發展計畫」，原則同意修正內容，

至相關部會所提文字修正建議，請屏東縣配合辦理。 

（四）就「第六章 國土功能分區之劃設及土地使用管制」，有

關屏東縣農業發展地區第 1類之劃設，請屏東縣政府依

據本部國土計畫審議會第 12 次會議決議，將符合農業

發展地區第1類劃設條件及經本部區域計畫委員會審議

檢討變更之特定農業區土地（扣除不利農耕），劃設為農

業發展地區第 1類，另就農業發展地區第 1類之劃設方

式及不利農耕之農地條件、區位等相關內容，請納入規

劃技術報告，以利後續查核檢視；另於國土功能分區劃

設階段就土地使用管制及農政資源投入政策，依本部國

土計畫審議會第 12 次會議決議再予檢討調整農業發展

地區第 1類及第 2類之機制，請於計畫書內敘明。 

（五）請屏東縣政府參考本次會議機關所提之文字修正建議與

通案性建議事項辦理計畫草案相關內容修正作業，並函

報本部辦理核定作業。 

議題三、澎湖縣國土計畫(草案) 修正情形 

結論： 

（一）就「第二章 現況發展與預測」之「第二節發展預測」，

有關供水容受力分析章節，請經濟部水利署會後提供澎

湖縣各用水系統之實際人均用水量，供澎湖縣政府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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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入修正；其餘部分，經濟部水利署無不同意之意見，

同意確認本次修正內容。 

（二）就「第三章 空間發展及成長管理計畫」有關未來發展

地區之國土功能分區調整原則，請參考通案範例修正，

補充納入相關通案原則。 

（三）就「第四章 氣候變遷調適計畫」，請依最新參考範例修

正土地使用規劃指導原則、應辦事項及實施機關等相關

內容，俾計畫內容更臻完善。 

（四）就海洋科技產業園區計畫係屬重大建設計畫，請澎湖縣

政府檢附相關證明文件。 

（五）請澎湖縣政府參考本次會議機關所提之文字修正建議與

通案性建議事項辦理計畫草案相關內容修正作業，並函

報本部辦理核定作業。 

陸、散會（下午 5時 3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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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討論事項議題一、高雄市國土計畫(草案)修正情形（按

發言順序）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一）草案部門空間發展計畫之農漁業發展區位，所述該市內

有全臺最大之永齡有機農場一節，因該農場面積非全臺

最大，且驗證名稱為「永齡杉林有機園區」，建請酌修文

字。 

（二）有關高雄市政府原於橋頭地區設置之中崎有機專區，目

前因南科高雄第二園區之開闢致該專區無法保留，該府

擬規劃輔導農民轉移至燕巢地區進駐耕作一節，建請高

雄市政府將預定進駐區位確實保留作農業使用，並應避

免後續再有變更為非農業使用之事宜致進駐農民需配

合遷移之情事發生。 

◎本部地政司 

（一）P.112 有關國 1 內可建築用地(即依原區域計畫法編定

之甲種建築用地、乙種建築用地、丙種建築用地、丁種

建築用地、窯業用地、鹽業用地、礦業用地、交通用地、

遊憩用地、殯葬用地及得為建築使用之特定目的事業用

地)，面積計 127.49公頃 1節，轄內是否確有上開各種

使用地類別?又「建築使用之特定目的事業用地」之面積

如何統計?  

（二）經洽高雄市政府地政局確認，高雄市第 1次劃定工業區

均係依原獎勵投資條例編定之工業用地，依國土功能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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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劃設條件應劃城 2-2，爰 P.116 應無工業區劃城 2-1

之情形。 

（三）附 12、15、18、21、24 有關城 2-3 檢核表，總量上限

採用 P.73~74成長管理計畫內各類用地各計畫面積，而

非實際劃城 2-3面積 1節，請釐清總量究係以各類使用

規劃面積計算，或僅將新增城 2-3部分面積計算? 

（四）簡報內有關 5 種災害型環境敏感地區，其中一級海岸

「保」護區係屬誤植，應為一級海岸「防」護區，請修

正。 

（五）簡報 P.4 有關未來發展地區得調整為城 2-3 原則一前

段：「同類型之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三，均經提出申請

新訂或擴大都市計畫或使用許可。」1 節，是否意指於

國土計畫發布 5年內，免經各級國土審議會之同意，即

可變更國土功能分區?建請作業單位查明釐清。 

◎國防部 

（一）有關各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劃設城 2-3且屬行政

院核定重大建設計畫案件，應檢附核定函或相關文件係

僅載明文號即可或需將公文全文納入，因左營軍港填築

範圍涉及軍事機密，如僅顯示文號或公文文頭原則尚無

涉及機密範疇。 

（二）又按本次高雄市政府簡報說明，左營軍港填築範圍均位

於海上，惟套疊災害類型環境敏感地區竟位於淹水潛勢

地區，相關資料是否誤植，建請再予確認。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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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國土計畫（草案）倘確有必要提及國有公用土地

活化，請高雄市政府就修正草案 P.71 及規劃技術報告 P.3-

23【七、（一）國有公用土地既為各機關基於公共、公務需要

管理使用，…，得依財政部訂頒「國有公用不動產收益原則」

辦理出租或利用，充分發揮效能並創造收益。】內容修正為

「國有公用土地應由管理機關依預定計畫及規定用途或事

業目的管理使用，並得依法活化創造收益。」。 

◎經濟部水利署（書面意見） 

（一）P.41河川已不再分主次要、普通河川，建請修改。 

（二）技術報告 P.2-101 表 2-5-11 高雄地區現況用水量綜整

表，民生用水年用水量數字有誤(應為 34,531 萬噸)，

請更正。 

◎交通部（書面意見） 

（一）有關興建南部地區新國際機場，或遷移高雄國際機場之

政策，交通部民用航空局說明如下： 

1.為探究南部地區另覓場址發展可 24 小時營運之新國際

機場可行性，交通部民用航空局近 20 年來已就該議題

持續檢討，惟經多次評估結果顯示，南部地區因軍民機

場密集，包括七股、彌陀、屏東等可能場址均面臨空域

(與軍方空域、限航區重疊)、噪音(宵禁、起降時段受

限)、地形氣候限制，且已欠缺大面積易取得用地及對

環境影響衝擊小，符合興建 24 小時營運之新國際機場

場址。 

2.高雄市國土計畫之計畫目標年為民國 125年(2036年)，

考量規劃興建南部地區新國際機場，或遷移高雄國際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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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並非行政院或交通部當前對外宣示之重大政策或方

案；依據交通部函示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部門空

間發展計畫中交通運輸部門之通案性原則，有關前揭政

策，建議仍不宜納入高雄國土計畫中說明。 

3.綜上，有關目前高雄市國土計畫(草案)及技術報告中述

及「長期推動高雄機場遷建計畫」部份，鑒於機場建設

屬交通部權責，且當前興建南部地區新國際機場，或遷

移高雄國際機場並非交通部既定政策，建議高雄市政府

綜合考量上述情況，刪除相關文字，並就遷移高雄國際

機場、發展新國際機場之必要性、適宜性妥適檢討後，

於 5年後之下一版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再行評估納

入。 

（二）P.28 高雄市國土計畫(草案)、P.2-76 高雄市國土計畫

（草案）規劃技術報告，高雄市國土計畫(草案)P.28 及

高雄市國土計畫（草案）規劃技術報告 P.2-76，因台 88

線定位屬快速公路，爰相關「快速道路」用詞請修正為

「快速公路」。 

（三）P.100 高雄市國土計畫(草案)，高雄-屏東間東西向第

二條快速公路「路線全長約 22.2 公里」修正為「路線

全長約 22.6 公里」。 

（四）P.102高雄市國土計畫(草案)，圖 5.2-1關於「高雄 屏

東間東西向第 2 條快速公路」路線為舊路線，請更新。 

（五）P.2-26高雄市國土計畫（草案）規劃技術報告，「台 88

線（高雄-潮州線快速道路）」修正為「台 88線（高雄-

潮州線快速公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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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P.5-10高雄市國土計畫（草案）規劃技術報告，高雄-

屏東間東西向第二條快速公路「路線全長約22.2公里」

修正為「路線全長約 22.6公里」。 

（七）P.5-10、P5.12 高雄市國土計畫（草案）規劃技術報告，

圖 5-2-1 及圖 5-2-5 關於「高雄-屏東間東西向第 2 條

快速公路」路線為舊路線，請更新。 

（八）P.5-11 高雄市國土計畫（草案）規劃技術報告，台 86

線延伸案路線圖請更正，詳附件。 

◎經濟部能源局（書面意見） 

計畫草案 P.37，請將內政部國土計畫審議會第 12 次會

議紀錄之「高雄市國土計畫草案」審查意見處理情形對照表

－本部電資源供需意見之貴市府處理情形，補充於計畫書第

二章：現況發展與預測。 

◎經濟部中部辦公室（書面意見） 

計畫草案 P.127第八章應辦事項及實施機關，表 8-1-1 

中央相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協助 事項一覽表，四、強化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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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查核未登記工廠土地使用情形之應辦及配合事項：「1. 工

廠管理輔導已修法通過，請經濟部盡速訂定工廠管理輔導法

相關子法，…」， 建議修正為「1.工廠管理輔導已修法通過，

經濟部業已訂定及發布工廠管理輔導 法相關子法，…」。 

◎文化部（書面意見） 

查計畫（草案）範圍之內水及海域，均尚未進行水下文

化資產相關調查，為利水下文化資產之保存維護，倘水域開

發、利用行為（含興建工程），直接或間接影響海床及其底土、

陸域內水域水底及其底土環境，或直接或間接影響或損及海

床及其底土或陸域自然形成水域、人工湖庫及運河下之水體、

水底及其底土之活動，請依「水下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9條、

第 10條、第 13條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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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討論事項議題二、屏東縣國土計畫(草案)修正情形（按

發言順序）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一）有關屏東縣農業發展地區第 1類劃設方式係以 109年 7

月 23 日內政部區域計畫委員會第 437 次會議審議通過

之特定農業區面積1.1萬公頃，再扣除不利農耕土地後，

僅有約 5,778公頃一節，意見如下： 

1. 依 109年 8月 5日內政部國土計畫審議會第 12次會議

決議已敘明「考量國土功能分區係依據環境資源條件劃

設，非依據土地產權屬性，基於維護屏東縣重要農業生

產環境，農業發展地區第 1類除國公有土地及台糖優良

農地外，符合農業發展地區第 1類條件者，仍應予以劃

入」，依本會委託模擬劃設成果，屏東縣轄內農業發展

地區第 1類土地約 4萬 5千餘公頃，如屏東縣政府僅劃

設 5,778 公頃，與實際需保護之農業環境數量不相當，

是以，本會建議仍應核實劃設農業發展地區第 1類之區

位及面積，俾保護農業環境並兼顧糧食安全。 

2.另屏東縣政府依檢討變更後之特定農業區面積1.1萬公

頃，扣除不利農耕土地面積後，僅劃設農業發展地區第

1類土地 5,578公頃部分，其不利農耕之認定條件為何，

應請屏東縣政府敘明清楚。 

3.又依國土計畫審議會第 12 次會議決議，於國土功能分

區劃設階段，應請屏東縣政府應逐案就劃設範圍說明農

業生產環境條件，以確認如何調整農業發展地區第 1 類

及第 2類一節，建請屏東縣政府應先說明清楚其劃設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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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農業發展地區各分類之條件為何，並應就本會委託模

擬劃設之農業發展地區第 1 類土地成果(4 萬 5 千餘公

頃)，逐一檢視其農業生產環境條件，以確實檢討分類

劃設之合理性。 

（二）有關該府回應熱帶農業特色產業園區係以提供農產初級

加工及其相關附屬使用為主一節，建議刪除「初級」二

字，改為農產加工使用，以符實際。 

（三）草案部門空間發展計畫之「一、農、漁業發展對策」及

「五、農漁業及製造業發展區位」項下(草案第 92頁及

第 98 頁)，未說明漁業相關產業發展對策及發展區位，

建議再行審視補充相關內容。 

◎原住民委員會 

有關莫拉克颱風災後受災戶永久屋遷建，考量歷經 10年

原民人口成長，導致永久屋出現居住空間不足等情形，又該

遷村計畫僅考量居住使用，就原民相關農耕地、產業需求及

文化空間規劃等皆未納入考量，故屏東縣政府業於本月 15日

修正「屏東縣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原住民族聚落內住宅管理

自治條例」，納入前開相關議題之檢討調整。是以，建議本次

屏東縣國土計畫就前述永久屋空間規劃等議題與對策納入

相關內容。 

◎本部地政司 

（一）P.24 屏東縣已登記土地面積 259,360.41 公頃係以 105

年底資料計算 1節，建議更新至最新年度統計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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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P.116 有關國 1 內可建築用地(即依原區域計畫法編定

之甲種建築用地、乙種建築用地、丙種建築用地、丁種

建築用地、窯業用地、鹽業用地、礦業用地、交通用地、

遊憩用地、殯葬用地及得為建築使用之特定目的事業用

地)，面積計 117.13公頃 1節，轄內是否確有上開各種

使用地類別?又「建築使用之特定目的事業用地」之面積

如何統計? 

（三）經洽屏東縣政府地政處確認，屏東縣第 1次劃定工業區

均係依原獎勵投資條例編定之工業用地，依國土功能分

區劃設條件應劃城 2-2，爰 P.120 應無工業區劃城 2-1

之情形。 

（四）附 2-2、2-5 城 2-3 檢核表，有關新園產業園區、屏東

加工出口區二期分別依產業創新條例、加工出口區設置

管理條例所設置，其未標示總量上限部分，是否應以

P.19二級產業用地新增需求 323.38 公頃為限，建議予

以釐清。 

◎經濟部工業局 

有關熱帶農業特色產業園區劃設為農業發展地區第二

類，請屏東縣政府說明未來分區規劃之構想。 

◎經濟部水利署（書面意見） 

（一）P.11，108年每人每年生活用（售）水量約為 255 公升

（即 93.08 立方公尺）建議修改「(即 93.08 立方公尺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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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技術報告 P.2-13「108年每人每年生活用(售)水量約為

255公升(即 93.08立方公尺)」，應修正為「108年每人

每日生活用(售)水量約為 255 公升(即每人每年用水量

93.08立方公尺)」，建請修正。  

◎文化部（書面意見） 

查計畫（草案）範圍之內水及海域，均尚未進行水下文

化資產相關調查，為利水下文化資產之保存維護，倘水域開

發、利用行為（含興建工程），直接或間接影響海床及其底土、

陸域內水域水底及其底土環境，或直接或間接影響或損及海

床及其底土或陸域自然形成水域、人工湖庫及運河下之水體、

水底及其底土之活動，請依「水下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9條、

第 10條、第 13條規定辦理。 

◎經濟部能源局（書面意見） 

計畫草案 P.114，請補充說明光電與農業經營結合複合

使用之推動區位。 

◎經濟部中部辦公室（書面意見） 

（一）計畫草案 P.79（四）未登記工廠土地使用指導原則：

「…，依據 108 年工廠管理輔導法 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後續屏東縣提出輔導未登記工廠處理重點如下：…」，建

議 修正為「…，依據 108 年公布之工廠管理輔導法（以

下 3(1)(2)簡稱本法）部分 條文修正草案，後續屏東

縣提出輔導未登記工廠處理重點如下：…」。 

（二）計畫草案 P.79（四）未登記工廠土地使用指導原則、3.

就地輔導、「（1）…。另經濟部 需訂定執行方案，以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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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推動，並設工廠管理輔導會報，推動相關工作檢討及 

改進措施。」，建議修正為「（1）…。另經濟部已訂定未

登記工廠管理輔導執行 方案，以協助推動，並設工廠管

理輔導會報，推動相關工作檢討及改進措施。」。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書面意見） 

屏東縣政府回應吳委員珮瑜審查意見之處理情形，屏東

縣總供給水量、每人每年生活用水量、推估人口量等數據與

屏東縣國土計畫（草案）第 11、12頁之數據不同，應請屏東

縣政府釐清修正。 

◎交通部（書面意見） 

有關文字修正部分屏東縣政府已依建議修正，另有關恆

春機場部分，建議屏東縣政府考量陸路運輸替代性與挑戰性，

審慎考量其需求一節，該府目前未修正報告內容，建議仍請

屏東縣政府將其納入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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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3、討論事項議題三、澎湖縣國土計畫(草案) 修正情形（按

發言順序） 

◎經濟部水利署 

（一）計畫草案 P.2-27「每日造水量共計可達 641.63 萬立方

公尺」文字敘述有誤，相關數字應為 107全年度實際造

水量，建請修正。 

（二）計畫草案 P.2-41(107 年澎湖縣每人每日生活用水量約

230 公升/人，惟依經濟部水利署統計 107 年全國平均

每人每日用水量為 280 公升，且近年全國每人每日用

地量呈上升趨勢，故以每人每日生活用水量約 300 公

升/人推估現有各供水系統之可供應容納人口。)「表 2-

45 澎湖縣供水系統設計供水能力及容受力分析表」經

查澎湖各區供水系統每人每日用水量差異非常大(如馬

公地區最大為 347 公升，而望安系統僅有 132 公升)，

倘望安系統以平均數計算會產生配水量不足之情形，澎

湖地區皆為獨立供水系統，建議分別以各地人均用水量

推估，以符實際。 

建議文字及表 2-45修改為： 

「澎湖縣自來水供水系統屬第七區管理處包含馬公、吉

貝、白沙、望安、西嶼、七美等六個供水系統，依台灣

自來水公司統計 107 年度之設計供水能力、供水人數

狀況如表 2-45。依經濟部水利署統計國人平均每人每日

生活用水量逐年下降，顯示推動節約用水政策成效， 

107 年澎湖縣每人每日生活用水量約 234 公升/人，惟

澎湖各區皆為獨立供水系統且每人每日用水量差異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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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 107年實際用水量推估，各系統均尚可供應現況人口

生活用水使用，另興辦馬公海淡廠完成後，每日可再增

供 6,000 噸水源，全縣可合理供水之容受人口數總計約

13 萬人。」 

表 2-45  澎湖縣供水系統設計供水能力及容受力分析表 

系統別 
設計供水

能力

(CMD) 

設計供水

人數(人) 

實際供水

人數(人) 

人均日用

水量(升/

人) 

可供水容

納人口

(人) 

107年戶

籍人口

(人) 

馬公系統  26,600   72,047   71,991  347  76,657   77,204  

吉貝系統  450   1,612   1,609  194  2,320   1,619  

白沙系統  2,800   8,196   8,178  216  12,963   8,208  

望安系統  750   3,743   3,735  132  5,682   5,235  

西嶼系統  2,800   8,340   8,335  275  10,182   8,349  

七美系統  1,200   3,812   3,803  211  5,687   3,825  

合計  34,600   97,750   97,651  -  113,491   104,440  

資料來源：台灣自來水事業統計年報（107 年），本計畫整理 

（三）計畫草案 P.2-42 文中「另針針吉貝、望安等離島地區

應配合照顧離島地區基本需求增加供水建設。」，經查

「離島地區供水改善計畫第二期」正辦理吉貝及七美海

淡廠，預計 113年完工，分別每日可產出 600噸及 900

噸海淡水，將可滿足未來發展所需。爰建議上段文字刪

除。 

◎經濟部工業局 

就海洋科技產業園區計畫是否為重大建設計畫，請屏東

縣政府再予釐清。 

◎本部地政司 



18 
 

（一）P.3-18表3-2有關未來發展地區重大建設計畫總量75.5

公頃，與表 3-1、P.3-16重大建設所需用地面積 69.06

公頃不符，是否誤植，請查明修正。又海洋科技產業園

區未列入表 3-2，但表 3-1 內特殊產業所需發展用地確

有該園區資料，是否誤植，亦請查明修正。 

（二）有關國 1、2 內可建築用地，請盤點說明有關使用地類

別及其面積。 

（三）經洽澎湖縣政府(財政處)表示，該縣並無非都工業區，

爰 P.6-3依原區域計畫法劃定之工業區劃為城 2-1等文

字，應予刪除，以符實際。 

（四）有關建議現行「農變建」機制應予檢討 1節，案以內政

部 109年 9月 11日台內地字第 1090274981號函請澎湖

縣政府研提具體修正內容憑辦，惟迄今尚未回復，請該

府錄案研處。 

◎海洋委員會（書面意見） 

本會前次所提意見，該縣回復表示已依意見補充相關原

則。惟查該縣海洋資源地區第一類之二之土地使用管制項目

下，並無納入有關管制原則，請修正。另於海洋資源地區第

二類第 3 點新增管制規則，惟所稱「為利…妥善協調分配，

對於有關利害關係人應『建議』參與及協調機制」此項是否

誤植，請釐明。 

◎文化部（書面意見） 

國家文化資產網僅登載指定考古遺址資料，爰有關列冊

考古遺址，請洽澎湖縣政府文化局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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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能源局（書面意見） 

第 5-19 頁，請補充說明太陽光電於結合農業經營之條

件下鼓勵發展農漁畜電共生等複合式利用之具體區位。 














